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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 第 2 次實習中心會議 

會議紀錄 
  

 

承辦單位：產學合作處 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 

會議時間：113 年 9 月 19 日(星期四) 15 時 10 分 

會議地點：明誠樓 012 會議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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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光科技大學 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 第 2 次實習中心會議紀錄 

會議時間：113 年 9 月 19 日(星期四) 15 時 10 分 

會議地點：明誠樓 012 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余致力 校長 

出席人員：林群博教務長(曾漢文組長代理)、王冠閔院長、劉育良院長、 
馮翰士院長(董孟修主任代理)、陳冠宏國際長、丘添富產學長 

列席人員：劉柏伸主任、王昭雄主任(王小倩主任代理)、吳季達主任(李宜年老師代理)、鄢若凡組長 

壹、 主席致詞(略) 

貳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錄：確認無疑義。 

參、 業務報告 

一、 校外實習媒合途徑 

113 學年度截至 113.09.18 止已簽實習合約，仍在實習學生實習媒合途徑如下表所列 

院 

別 

媒合途徑 

 

 系別 

院系媒合 產學處 國際處 學生推薦 小計 

商
管
學
院 

財務金融系 39 21 -  - 60 

企業管理系 - 27 -  4 31 

國際貿易系 6 13 1 8 28 

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7 24 1 8 40 

財經法律系 3 6 -  -  9 

商管院 合計 55 91 2 20 168 

設
資
學
院 

資訊科技系 - 14 -  -  14 

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19 5 -  -  24 

生活創意設計系 8 4 -  5 17 

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2 2 1 - 5 

設資院 合計 29 25 1 5 60 

觀
餐
學
院 

應用外語系 2 7 - 4 13 

餐飲管理系 46 69 9 30 154 

旅館與會展管理系 45 28 5 - 78 

觀光與休閒事業管理系 56 33 3 2 94 

觀餐院 合計 149 137 17 36 339 

總計 233 253 20 61 567 

二、 訪視輔導教師研習活動 

場次 日期 時間 參加教師人數 

第一場次 113 年 8 月 26 日 14:00-16:00 51 

第二場次 113 年 8 月 28 日 10:00-12:00 30 

合計 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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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討論事項 

提 案 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設計與資訊學院 資訊科技系 

提案：113 學年度資訊科技系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案共 3 家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一、本案申請資料初審情形如下： 

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/地區 行業別 
僱傭關係

(是/否) 
媒合途徑 

評估 
教師 

備註 

1.  
墨達思精密工業股份有限

公司 
中華民國/
苗栗縣 

製造業 否 國際與兩岸事務處 姚啟明 
新南向

專班 

2.  佳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製造業 否 國際與兩岸事務處 姚啟明 
新南向

專班 

3.  金梅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製造業 否 國際與兩岸事務處 姚啟明 
新南向

專班 

二、本案經資訊科技系 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、3 次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三、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，請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 案 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觀光與餐旅學院 餐飲管理系 

提案：113 學年度餐飲管理系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案共 4 家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一、本案申請資料初審情形如下： 

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/地區 行業別 
僱傭關係

(是/否) 
媒合途徑 

評估 
教師 

備註 

1.  創頌味佳有限公司 
中華民國/
新北市 

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晏啟華
八月堂台

中遠百店

2.  莫莫奇有限公司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住宿及餐飲業 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晏啟華
Ws 
patisserie

3.  迪特商行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住宿及餐飲業 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晏啟華
大苑子勤

美店 

4.  溢銓商行 
中華民國/
彰化縣 

住宿及餐飲業 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陳小倩

紅茶老爹

員林中山

店 

二、本案經餐飲管理系 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三、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，請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 案 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觀光與餐旅學院 應用外語系 

提案：113 學年度應用外語系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案共 1 家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一、本案申請資料初審情形如下： 

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/地區 行業別 
僱傭關係

(是/否) 
媒合途徑 

評估 
教師 

備註 

1.  
家福股份有限公司中清分

公司 
中華民國/
台中市 

批發及零售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吳季達  

二、本案經應用外語系 113 學年度第 2 次實習輔導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三、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，請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伍、 臨時動議(無) 

陸、 會議結束(15:45) 






